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苏社基〔2019〕53号


关于公布2019结算年度市区
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缴费标准的通知

各有关参保人员：
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医疗保障局《关于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发布2019年度社会保险有关基数的通知>的通知》（苏人保养〔2019〕19号）文件规定，现就2019结算年度（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市区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标准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9结算年度，市区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以3368元为起点，确定18个档次，最高为16842元。按照20%的缴费比例计算，基本养老保险月应缴金额最低为673.6元，最高为3368.4元（具体标准详见附表）。
二、2019结算年度，市区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为3030元，按10%的比例（含基本医疗保险9%、地方补充医疗保险1%）计算，同时按每人每月5元的标准缴纳大额医疗费用社会共济基金，合计月应缴金额308元。
三、上述缴费标准从2019年6月28日起执行。已在各委托扣缴银行办理委托缴费手续的市区灵活就业参保人员，从7月份起，一律按新标准缴费，其中：养老保险月缴费标准按其本人在办理参保缴费申请手续（或签订委托扣缴协议）时所选档次对应金额调整；医疗保险月缴费标准统一调整为308元。
四、根据《苏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办法》（苏人保办〔2010〕21号），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后，视同其缴纳同期职工生育保险费。
五、本通知所称灵活就业人员，是指按《苏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办法》（苏府〔2008〕69号）规定，在本市市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的人员。

附件：《2019结算年度苏州市区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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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结算年度苏州市区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一览表

	险种及档次
	月缴费基数（元）
	月缴费金额（元）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1
	3368
	673.6

	
	2
	3400
	680

	
	3
	3500
	700

	
	4
	3600
	720

	
	5
	3800
	760

	
	6
	4100
	820

	
	7
	4500
	900

	
	8
	5000
	1000

	
	9
	5500
	1100

	
	10
	6000
	1200

	
	11
	6500
	1300

	
	12
	7000
	1400

	
	13
	8000
	1600

	
	14
	9000
	1800

	
	15
	10000
	2000

	
	16
	12000
	2400

	
	17
	14000
	2800

	
	18
	16842
	3368.4

	职工医疗保险
	3030
	308



说明：1.本表所列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金额按20%的缴费比例计算；职工医疗保险月缴费金额按10%的比例加5元大额医疗费用社会共济基金计算；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后，视同其缴纳同期职工生育保险费。
      2.本表适用于2019年6月28日至2020年6月25日。如期间缴费比例发生变化，缴费标准将作相应调整。





























	抄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各区社
保经办机构，各委托扣缴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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